
 

所羅門集團 

社會責任與道德政策 
 

第一條 訂定目的 

所羅門集團(以下稱“本集團”)及全體管理層認識到遵守國際勞工標準和維護勞工權益是一

個負責任的企業所具備的基本條件，也是消費者、客戶、公眾和政府等利益相關者的期望。

本集團承諾遵守國家勞工、健康、安全、環境、職業道德及永續發展的法律法規、遵守國際

公認的相關標準、以及其他適用的行業標準和客戶要求，持續改善工作條件和員工福利。

本集團要求全體人員於執行業務範圍內，實施良好的社會責任與道德政策，並將這一要求

延伸到供應商。 

 

第二條 公司宣誓 

一、遵守經營所在地的勞工、健康安全和環境法律法規及相關國際標準。 

二、禁止雇用童工，不接受任何雇用童工或強迫勞動的供應商。 

三、尊重勞工自由，禁止任何形式的強迫勞動。 

四、提供安全衛生的工作條件和工作環境，確保勞工的安全和健康。 

五、推動勞資合作，尊重勞工的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權。 

六、尊重勞工的基本人權，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視或侮辱人格的行為。 

七、合理安排生產計畫，合理安排勞工的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時間。 

八、提供合理合法的工資福利，滿足勞工的基本需要。 

九、建立對內、對外相關溝通管道，確保資訊公平詳實的揭露。 

 

第三條 目標及管理方案 

根據本集團社會責任政策及法律法規和相關國際標準的要求，制定公司社會責任，包含確

保勞工工作時間、加班時間能符合當地法律規定，並使公司人員瞭解道德政策的內容，以

及要求供應商共同來遵循並實踐社會責任承諾。公司指派環境安全部門（總務部）負責分

析公司在環境方面的社會責任表現，人力資源部門(人資部)負責分析公司在健康安全、勞工

道德方面的社會責任表現，提出實現目標的管理方案，並制定必要的監督檢查要求。總務

部和人資部門應定期監督檢查公司社會責任目標和管理方案的實施情況，每年進行一次修

訂，確保公司社會責任表現持續改進。 

 

第四條 道德政策 

為履行社會職責並創造永續經營之環境，公司須遵循最高標準的道德要求，包括： 

一、廉潔經營 

所有商業的互動關係中都應遵循最高的誠信標準。任何及所有形式的貪污、敲詐勒索

和挪用公款等行為（掩蓋承諾、捐助、禮物或收受贓物）都必須明令禁止。 

二、無不正當收益 

不得提供或接受賄賂或其他形式的不正當收益。 

三、資訊公開 

依照相關法律法規和主要的行業慣例公開有關商業活動、組織結構、財務狀況和績效



的資訊。 

四、智慧財產權 

應尊重智慧財產權並承諾遵守保護智慧財產權的相關法律法規。 

五、公平交易和公平競爭 

應制定公平交易和公平競爭的標準，並採取保護客戶資訊的保密措施。 

六、身份保密 

應制定相關機制確保檢舉之供應商及勞工身份的機密性。 

七、秘密 

尊重並承諾保護所有業務合作人員（包括供應商、顧客、用戶和雇員）之隐私及個人

资料之秘密性，當搜集、處理、利用其個人資料時，符合營業秘密和資訊安全相關法

律法規之要求。 

八、無報復 

應制定合理、有效的勞工溝通、檢舉機制，避免被檢舉者及其他關係人之報復情事。 

 

第五條 童工及未成年工 

一、公司建立並執行保護未成年工及救濟童工的相關政策，確保公司活動符合相關法規和

企業社會責任規範。 

二、公司禁止雇用童工，堅決反對任何雇用童工的行為，一旦發現童工，必須立即停止其工

作，指定專人安排身體健康檢查，並安排專人將其送到父母身邊。公司不與任何故意雇

用童工的供應商合作。 

三、人力資源部門招募時必須依據勞基法要求，採取合理、有效的方法鑒別勞工的真實年

齡，確保勞工入職時均滿法定要求年齡，防止因勞工提供虛假年齡而誤用童工。 

四、人力資源部門建立並保持真實、完整的勞工人事檔案，包括入職日期、出生日期、教育

經歷、工作經歷、有效的證件影本、家庭地址及緊急聯絡辦法等。 

五、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安排每年度的定期體檢，不得安排未成年工從事任何可能危害身

體健康和安全的工作。 

 

第六條 強迫勞動 

一、公司建立並嚴格執行禁止強迫勞動的政策，保障勞工人身自由，確保公司活動符合相

關法規和企業社會責任規範。 

二、人力資源部門負責制定和實施公司禁止強迫勞動的政策，定期調查評估政策的執行效

果。 

三、公司依法建立並完善保障勞工權益的規章制度，包括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工資報酬、

勞動紀律、辭退等事項，並將該制度通過適當方式公示，使勞工得隨時查閱查詢。 

 

第七條 工作時間 

一、公司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及行業標準中有關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的規定，建立並執行合

理合法的政策，保證符合企業社會責任規範之要求。 

二、人力資源部門負責制定和執行公司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的政策，嚴格執行考勤制度。 

三、生產管理、製造部門負責根據公司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政策制定相關生產計畫，合理

安排勞工的工作和休息時間。 

四、公司建立有效的加班控管機制，確保勞工加班是合法自願，並建立合理合法的休息休



假制度，確保勞工身心健康。 

五、公司無論依照相關法律法規或勞動管理部門批准採用計時、計件或綜合工時制度，均

保留真實準確的勞工工時記錄，且勞工每週工作不超過法定工時上限。 

六、公司嚴格執行考勤制度，勞工工作時間應有真實、準確的完整記錄，包括上班時間、下

班時間和加班時間。 

 

第八條 薪資報酬  

一、公司建立並執行合理、合法的薪資福利政策，保證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企業社會責任

規範。 

二、人力資源部門負責制定並實施公司薪資福利政策，核定工資報酬並依規定發放工資報

酬和福利。 

三、工資支付制度：工資應按月以貨幣的形式向勞工本人支付，不可預扣或無故拖欠。 

四、公司依法為勞工提供團保及勞、健保，並依法繳納相應的保險費。 

五、公司向勞工支付的工資應至少達到法定的最低基本工資，並提供法定的相關福利。 

六、勞工不論何種原因離職時，在未造成公司損害情形下，公司將依法給予工資。 

 

第九條 勞動紀律懲戒性措施 

一、公司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建立並完善合理合法的勞動紀律懲戒政策，警示、教育和幫助

違反勞動紀律的勞工並及時採取糾正行動。 

二、公司懲戒措施應以書面形式通知本人。公司對勞工採取懲戒措施前時必須由人力資源

部門查清事實與證據，並按照規定的流程執行懲戒措施。 

三、公司建立有關勞動紀律懲戒的投訴和申訴機制，員工發現不當懲戒行為，可以直接向

人力資源部門投訴、申訴。  

四、員工若有發現違反本準則事件之具體事證，應向 119@solomon.com.tw 提出檢舉，

此檢舉信箱由董事長親自收件並對檢舉人身份保密。 

 

第十條 禁止歧視與不人道待遇  

一、公司建立並完善禁止歧視的相關政策，確保公司活動符合法律法規和企業社會責任規

範。  

二、人力資源部門負責制定和執行公司禁止歧視的相關政策，調查有關歧視方面的投訴、

舉報並及時採取糾正行動。 

三、公司禁止一切形式的歧視行為，不得因人種、膚色、年齡、性別、性傾向、種族、身體

殘疾、懷孕、信仰、政治派別、婚姻狀況等在涉及勞工 聘用、報酬、培訓機會、升遷、

解職或退休等事項上或實際工作中歧視勞工。不得強迫勞工或應聘者接受帶有歧視性

的醫學檢查。 

四、公司尊重並且確保勞工免受禁止任何形式的性騷擾、性虐待、體罰、精神上或肉體上的

脅迫以及言語侮辱，也不得以任何粗暴、非人道的方式對待勞工。 

五、公司建立並完善反歧視的申訴和投訴機制，發現有歧視行為，勞工可以直接向人力資

源部門或相關管理層投訴；公司將成立調查專案小組，協助執行調查作業與風險防制

事宜，查清事實和證據及時採取糾正行動。 

 

 



第十一條 自由結社 

一、公司尊重勞工的結社權利，絕不惡意破壞、阻撓勞工成立或參加任何合法組織（例如：

工會、社團等）。  

二、勞工有權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工會、職工代表或其他形式參與民主管理或就保護勞工

合法權益等事項與公司平等協商。  

三、公司保證參加工會的勞工以及職工代表不會因為加入工會或參與工會活動而受到歧視、

騷擾、脅迫或報復。  

 

第十二條 健康安全、環境 

一、公司建立並完善健康、安全的工作環境政策。 

二、公司應為勞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場所和環境，並通過切實可行的具體措施減少勞

動過程中和工作環境中的安全隱患，防止或減少勞動過程中的事故或人身傷害。 

三、公司應對勞工進行勞動安全衛生教育，以便其能充分認識到勞動過程和工作環境有關

的危險因素，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減少職業危害。  

四、公司應建立檢測、防範及應付可能危害勞工健康與安全的一套機制並且例行化執行。 

五、公司應提供符合當地法律規定的個人防護用品和保護措施，對從事有職業危害作業的

勞工定期進行健康檢查，對從事特殊作業的勞工進行專門培訓並要求取得特殊作業資

格。 

六、公司應確保勞工在勞動過程中嚴格遵守安全操作規則，不得違反規章或強制冒險作業。

勞工在勞動過程中發生意外事故或工傷時，公司將提供緊急救助並協助勞工獲得應有

的補償。 

七、公司應定期對勞動過程中和工作環境中可能出現的緊急情況和意外事故進行風險評估，

通過實施相應的安全控管措施將事故的影響降到最低。 

八、公司應依法對勞工在勞動過程中發生的傷亡事故和勞工的身體異常狀況建立統計、報

告、處理制度，降低工傷事故和職業病發生率。  

 

第十三條 供應商管理  

一、公司建立並持續完善供應商管理政策，將要求供應商承諾遵守公司相關社會責任與道

德政策，確保供應商採用符合社會責任的方式生產產品或提供服務，促進產業可持續

發展。 

二、公司將指派相關部門負責執行供應商管理機制，監督並要求供應商遵守公司相關的社

會責任與道德政策，並且每年度至少安排一次對供應商是否遵循相關法律法規和社會

責任規範的情況進行評核，一旦發生違反規定之情形，將依供應商管理政策進行處置。 

三、公司要求所有供應商在與公司進行合作前均必須簽署《供應商/承包商社會責任規範》，

遵守相關法律法規以及企業社會責任規範。公司並保留相關稽核評估結果以及供應商

採取改善措施的證據和記錄。 

第十四條 訂定、修訂與實施 

一、本政策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實施，並應於公司網站上揭露；修正時亦同。 

二、本政策訂定於民國 103年 11月 12日；第一次修訂於 111年 0月 0日。 


